	闵行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闵行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闵府发[2010]6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莘庄工业区管委会，区政府各委、办、局，有关单位：

    区科委拟订的《闵行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区政府同意，现批转给你们，自即日起予以实施。
                                                                          特此通知

 

                                                                       二О一О年三月二十二日


                           闵行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上海市关于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战略部署，完善本区创新创业环境，推动本区产业结构调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08]116号）和《闵行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产业化实施意见的通知》（闵府发[2009]6号）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闵行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下简称“引导基金”）是由区政府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政策性基金。引导基金的组织形式为独立事业法人，不直接从事创业投资业务。
    第三条  引导基金重在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和引领作用，实现“集聚、提升和创新”三大功能，即吸引社会创业风险资本和投资机构向我区集聚，激活创业风险投资市场；引导社会创业资本投资于我区新能源、生物医药、先进装备、航天航空、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提升区域产业能级；鼓励创业投资企业投向急需资金的早期、中期创新型企业，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第二章  引导基金的规模和资金来源
    第四条  引导基金总规模为5亿元人民币，由区财政统筹安排，分5年、每年安排1亿元逐年投入，首期引导基金1亿元。     
    第五条  引导基金资金来源：支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的财政性专项资金；经营性国有资产收益；引导基金运作产生的所有收益；国内外社会团体、企业或个人的捐赠；区政府确定的其他资金。
    第三章  引导基金的运作原则
    第六条  引导基金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进行投资运作，投资对象主要是按照《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程序备案的各类创业投资企业。
    第七条  引导基金投资方式以阶段参股为主。针对区域内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新能源、生物医药、先进装备、民用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新材料等创业企业，引导基金也可以采用跟进投资方式。
    第八条  阶段参股是指引导基金向创业投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在约定期限内退出，主要支持在区内发起新设立的创业投资企业。阶段参股时，参股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新设立的创业投资企业实收资本（或出资额）的20%，最高不得突破35%。引导基金不能成为第一大股东，不担任普通合伙人，并在约定期限内（一般为5-7年）退出，且要求新设立的创业投资企业在闵行区注册。引导基金参股的创业投资企业应将不低于引导基金出资额的资金，投资于注册在闵行区的创业企业。
    第九条  引导基金投资单个创业投资企业的最高投资额原则上不超过引导基金总额的10%，要求所参股的创业投资企业坚持分散投资原则，并具体约定其投资单个项目的最高投资比例。
    第十条  跟进投资是指对国家和市引导基金或创业投资企业选定投资的创业企业或项目，引导基金按一定比例与国家和市引导基金或创业投资企业共同进行投资。跟进投资时，如配套跟进国家、市引导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则投资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国家、市引导基金对该项目的投资额；如配套跟进市场化创业投资企业所投资的项目，最高投资额原则上不超过被跟投基金对该项目投资额的50%，并要求所跟进投资的创业企业在闵行区注册。
    第四章  引导基金的决策与管理
    第十一条  设立引导基金理事会，作为引导基金的领导决策机构，负责引导基金重大事项决策，对区政府负责。基金理事会由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理事长，区发展改革委、区经委、区科委、区国资委和区财政局等单位行政负责人任理事。理事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科委，主要负责理事会的日常工作，理事单位分管领导为办公室工作人员。
    第十二条  引导基金采用委托管理模式，由理事会通过招标方式择优选择专业管理机构并委托其管理。受托管理机构负责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与投资运作事务，向理事会提出引导基金使用的具体方案，包括参股设立创业投资企业的方案及与其他投资机构合作采取跟进投资的方案等。
    第十三条  引导基金理事会对受托管理机构提出的方案进行审议，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受托管理机构负责具体落实、执行理事会批准的方案，区国资委按照理事会批准的方案，履行国有资产对外投资有关规定及程序。
    第五章  引导基金的退出
    第十四条  引导基金投资形成的股权可采取上市、股权转让、企业回购及破产清算等方式退出，根据公共财政的原则和引导基金运作的有关要求，按事先约定或评估确定退出价格。引导基金参股期限原则上最长不超过7年。引导基金在企业破产清算时具有优先清偿权。
    第十五条  参股创业投资企业应当在《投资合作协议》和《企业章程》等参股文件中明确：在有受让方的情况下，引导基金可以随时退出；参股创业投资企业的其他股东不先于引导基金退出；
参股创业投资企业未按规定投资的，引导基金有权退出。
    第六章  引导基金的监管与风险控制
    第十六条  制订引导基金章程，明确理事会、受托管理机构等组织构架和职责，设置参股投资创业投资企业、跟进投资的要求和条件，设立引导基金运作、决策及管理等程序，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保障基金运行安全有效。引导基金的闲置资金以及投资形成的各种资产及权益，应当按照国有资产有关财务规章制度进行管理。
    第十七条  引导基金不得用于从事贷款或股票、期货、房地产、基金、企业债券、金融衍生品等投资以及用于赞助、捐赠等支出。
    第十八条  引导基金纳入公共财政考核评价体系，实行绩效考核制度。由区财政局负责定期对引导基金有关政策目标、政策效果及其投资情况进行绩效评估，理事会办公室对引导基金受托管理机构进行年度业绩考核，考评结果作为对受托管理机构进行奖惩的依据，必要时报请理事会批准可以解除受托管理机构的基金管理权。
    第十九条  理事会对引导基金的管理使用情况接受区审计局定期审计。理事会办公室对引导基金管理机构履行职责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并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引导基金运作情况进行审计。
    第二十条  理事会可选择商业银行作为引导基金的托管银行，具体负责资金保管、拨付、结算等日常工作。理事会办公室会同托管银行对引导基金的资金活动进行动态监管，按月向理事会出具报告。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引导基金理事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二○一○年三月



